
新社團籌組注意事項 

 

一、 依本校學生社團輔導辦法第五條、第六條辦理。 

 

二、 凡本校學生申請成立各種社團，其宗旨及主要活動內容與現有之社團類似或

隸屬、宗旨不適當或與成立條件不符者，得不予核准成立，以就該社團擴充

組織或歸納合併為原則。 

 

三、 由發起人填具下列資料送學生活動組申請登記。 

學生組織社團申請書 

20人以上聯署書 

活動計劃表 

 

四、 申請社團可派代表出席學務處召開之「觀察性社團審議會議」，說明社團成立

目的及相關發展規劃，經審議通過後成為「觀察性社團」，並須於兩個月內召

開成立大會，通過社團組織章程草案、推選社團負責人及幹部，由負責人將

會議紀錄、活動計畫、社團組織章程、幹部名冊、社員名冊送學生活動組備

查。 

 

五、 觀察性社團須於兩年內通過校內社團評鑑。通過者，為正式社團，並經一學

年穩定運作後，始得向學校申請補助。 

 

  



 

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學生組織社團申請表 
 

送件時間：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社團 

名稱 

 社團

性質 

 □自治性      □藝術性 

 □學藝性      □服務性 

 □聯誼性      □體育性 

成立 

宗旨 

 

 

 

 

 

活動 

方式 

 

 

 

 

 

 

經費 

來源 

 

 

 

負責人 

姓名  系級  

學號  
常用 e-

mail 
 

手機  

校內 

指導 

老師 

服務 

單位 

 

 
指導 

老師 

簽名 

 
職稱 

 

 

姓名 
 

 

學 

生 

活 

動 

組 

 

副 

學 

務 

長 

 

學 

務 

長 

 



學生組織社團 聯署書（凡簽名者有義務成為正式社員，否則請勿簽名） 

編號 簽  名 系      級 電      話 

１ 
   

２ 
   

３ 
   

４ 
   

５ 
   

６ 
   

７ 
   

８ 
   

９ 
   

１０ 
   

１１ 
   

１２ 
   

１３ 
   

１４ 
   

１５ 
   

１６ 
   

１７ 
   

１８ 
   

１９ 
   

２０ 
   

 

 

 

 

 

 


